招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LC-XJZFZB-L[2022]002
项目名称：布尔津县2022年新建口袋公园建设项目-设计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元）：1150000
采购需求：包括四时园、千湖园、精灵绿地、如意祥云绿地、恐龙公园、滑板公园六个口袋公园建设工程设计服务，主要工程为：土方工程、绿化工程、园路铺装工程、亮化工程、水系工程、绿化灌溉管网安装、园林建筑小品工程，详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7日历日内完成。

本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1、《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2、《财政部 环保总局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4、《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6、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政府采购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财办库（【2020】29号）；7、 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健康发展的十六条措施》的通知（新政办发〔2020〕7号）。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应具备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含）以上资质且具备风景园林工程专项乙级（含）以上资质，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和良好诚信的合法经营单位。要求项目负责人具备绿化林业或园林相关专业中级工程师职称资格。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将拒绝其参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 2022年 10月26日至 2022年11月2日10：00：00，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布尔津县津东新城B10-3（新疆蓝畅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方式：线上线下均可
售价：300元/单位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2年11月15日 11点 00 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22年11月15日 11点 00 分（北京时间）
地点：布尔津县津东新城B10-3（新疆蓝畅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其他补充事宜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布尔津县园林绿化中心　　　　  　

联系人：高建伟             
联系方式：0906-662498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蓝畅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布尔津县津东新城B10-3　              
联系人：杨子丽

联系方式：13369067774　　                        　

2022年10月26日
